
美髮業 《 能力標準說明 》 能力單元

「美髮教育及培訓」職能範疇

 

 名稱 編寫培訓教材

 編號 105449L3

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美髮培訓場所及相關工作地點。此能力的應用需具備獨立地取得、組織美髮培訓相關資
料的能力，並涉及分析及判斷能力。能夠因應美髮業培訓需要，及根據機構既定的培訓目標和目的，為美
髮從業員編寫培訓教材。

 級別 3

 學分 6（僅供參考）

 能力 表現要求
1. 瞭解編寫培訓教材的知識 

 瞭解編寫培訓教材的基本原則，如: 
 以教育為依據  
 內容的深度和寬度恰當  
 內容切合現代科學文化及技術  
 理論與實踐並重  
 教材編排有系統性  
 教學次序需循序漸進  

 瞭解一般培訓教材的種類及效用，包括：教科書、講義、教授提綱、參考書刊、輔導材料等  
 瞭解各種培訓教材的編寫方法、步驟及技巧，例如：編寫教科書、編寫講義、提綱、編寫美髮實務

操作的程序  
 瞭解《版權條例》對涉及版權內容、材料選取的法律規限  

2. 編寫培訓教材 

 按照既定的培訓計劃、目標及大綱，以不同類型的培訓教材編寫方法及步驟來進行編寫工作，包
括：編寫提綱、章節、培訓課程全部主體內容、美髮實務操作程序主體內容、審訂及修改  

 按照培訓教材編寫原則，進行編寫  
 在編寫培訓教材時，遵守《版權條例》內引用版權材料之規定  

3. 展示專業能力 

 定期檢討培訓教材內容，確保教材、資料的適用性及適時性  
 在編寫美髮培訓教材時，嚴格遵守《版權條例》的規定 

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 (i) 能夠掌握編寫培訓教材的方法、步驟及相關版權條例的規定；及  
 (ii) 能夠因應美髮業培訓的需要及機構既定的培訓目標，編寫培訓教材。 

 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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